保洁服务合同补充协议

甲方：乌鲁木齐八一中学
地址：乌鲁木齐市青年路15号
乙方：中高后勤服务（云南）有限公司
地址：
双方本着互利互惠的原则，在原保洁服务合同（HT·2025BYZX-0063）基础上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有关规定，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诚实守信的原则，就乙方承包甲方的保洁服务工作，经双方友好协商签订本补充协议，以资双方共同遵守。
第一条  服务范围
甲、乙双方协商，现有人员已不能满足甲方服务需求，现双方协商一致增加人员三名；乙方按照本合同约定，为甲方提供良好的服务。
第二条  服务期限
[bookmark: _GoBack]本合同有效期根据HT·2025BYZX-0063执行。
第3条  服务方式
1、 服务费标准按6443.02元/人/月的标准，此标准增加二人，服务费标准按6007.02元/人/月的标准，此标准增加一人，每季度支付费用。
2、 根据学校需要，6007.02元人员根据需要进行加班，加班费10元/小时，此费用不包含在6007.02元。
3、 甲方不提供食、宿。
本协议生效后，即成为原合同不可分割的组成部分，与原合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原合同其余部分完全继续有效。


    本协议一式四份，双方各持二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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